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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市科协字〔2023〕61 号

关于印发《衡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

论文评选和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)区科协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市级学会（协

会、研究会），各企业（园区）科协、高校科协，科研院所，

各相关企事业单位：

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推进科技创新，激发创

造潜能，助力衡阳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现将修订后《衡

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和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原颁发的《衡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

和奖励办法》（衡市科协字〔2021〕1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衡阳市科学技术协会 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 年 10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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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和

奖励办法

为进一步激励广大科技人员开展科技实践和经济建设

的理论探讨，弘扬创新创造精神，促进学术交流繁荣，推动

科技成果转化，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

服务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范围

1.参加评选的论文，必须是属于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与

社会科学交叉学科。

2.参加评选的论文，第一作者必须是在本市工作的科技

人员。

3.参加评选的论文，必须是在评选年前两个年度内公开

发表，且未参加过本论文评审的的论文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应具备理论性、创新性、实用性

和探索性，对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

意义，设一、二、三等 3 个奖励等级，其评选标准为：

1.一等。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一等优秀学术论

文评选：

（1）在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或技术开发的某个方面达



3

到国际先进水平、国内领先水平；

（2）在应用上，对我市经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，技术

经济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，在我市支柱产业、重点企业

或其他领域得以应用，实践证明有重大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

和生态效益；

（3）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、获奖或被重要国际学

术会议录用，被国际权威刊物引用，在全国性重要学术会议

上宣讲，在国家核心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。

2.二等。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二等优秀学术论

文评选：

（1）在基础研究、技术研究或技术开发的某个方面达

到国内先进水平、省内领先水平；

（2）在应用上，对经济建设具有较大作用。技术经济

指标达到国内先进、省内领先水平，实践证明有好的经济效

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；

（3）被全国性重要学术会议录用，在省级重要学术会

议上推荐，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。

3.三等。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等优秀学术论

文评选：

（1）在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或技术开发的某个方面达

到省内先进水平、市内领先水平；

（2）在应用上，对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作用，技术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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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指标达到省内先进、市内领先水平，实践证明有较好的经

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；

（3）被全省性学术会议录用，在市级重要学术会议上

推荐，在省内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由市科协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组成衡阳市自

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工作领导小组，并会同相关专家成

立衡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专家评审委员会。领导小组

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衡阳市科协学会部，负责论文评审

工作的组织实施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1.个人申报。各申报对象提出申报诉求，填写《衡阳市

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评审表》，并报送论文全文（要

求为公开刊物发表的论文原件或复印件；外文论文除复印件

外，须交中文译文)。若属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设

计方面的论文，还必须附上有关部门提供的鉴定意见和说明

效益的证明。申报人需为论文第一作者，并在本市工作。论

文第一作者每届限申报一篇论文。一篇论文不能同时通过多

个单位进行申报，申报获奖作者数不超过三人。

2.组织推荐。所有申报论文，由申报人所在单位按照实

事求是、公开公正原则，出具评价意见和初评等级，加盖单

位公章后报送至各推荐单位。各县（市）区科协、市级学会



5

（协会、联合会）、高校科协、企业（园区）科协均可作为

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的推荐单位。经各推荐单位

审核并加盖公章后，统一上报至市科协。

3.集中评审。市科协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成

立衡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，邀请专业评委

主持论文评审工作。凡经审核后符合条件的论文，一律参与

评审。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后，论文水平如未达到所申报等级，

作降等或落选处理；如超过所申报等级，亦可升等。获评一

等奖的论文，经评审小组提请、评审委员会商定，按不超过

一等奖论文数 10%比例，择优评定突出学术成果奖。

4.公开公示。评选结果将在评审工作结束后,通过市科

协网站进行公示。

5.公布结果。评选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，面向社会公开

发布。

五、奖励办法

衡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工作原则上定为每

两年进行一次。由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向获

奖论文作者颁发相应等级的优秀论文证书。优秀学术论文证

书可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聘、技术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凡

获得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（含突出学术成果奖）的科技工作

者，可作为推荐评选市级以上科技人才项目的依据之一。如

论文作者是两人以上的，论文证书按论文发表时的署名顺序

发至第三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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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附则

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施，由衡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

论文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